
岩政〔2022〕31号
关于修订和充实《岩寺镇工程类民生工程

后期管护办法》的通知
各村（居）委会：
为切实加强民生工程项目的管理和维护，进一步巩固民生工程成果，确保民生工程正常运行，根据省民生办《关于建立民生工程建后管养工作机制的通知》和区民生办有关文件精神，就我镇建立民生工程建后管养工作机制做了具体规定，修订和充实已建项目的管护办法，分类制定各项管护细则，请各村（居）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

　

附件：1、岩寺镇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管护细则；

2、岩寺镇农村沼气民生工程后续管护细则；

     3、岩寺镇菜篮子民生工程蔬菜基地后期管护细则；

4、岩寺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护实施细则；

5、岩寺镇石岗村小练饮水点运行管护办法；

6、岩寺镇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后续管理实施细则；

7、岩寺镇综合文化站免费管理实施细则；

8、岩寺镇电子阅览室管理实施细则；

9、岩寺镇留守儿童活动室建设后续管护实施细则；
10、岩寺镇农村清洁工程后续管养实施细则；

11、岩寺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办法；

12、岩寺镇美丽乡村建设长效管护办法；

  13、岩寺镇“四好农村路”建后管养实施细则；

      14、岩寺镇农产品安全工程管护办法；

      15、岩寺镇村级电商网点管理制度；

      16、岩寺镇应急广播系统运维管理暂行办法；

  17、岩寺镇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管养运行方案；

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人民政府

　2022年5月12日
抄送：区民生工作促进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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